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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;

3.可证明企业获得保险公司或保险资管公司投资以及作为主

要出资方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材料，包括企业与保险公司

或保险资管公司签订的相关投融资合同、有权监管或登记机构出

具的登记或备案证明材料、以及资金到账的银行凭据等;

4.企业经营合法合规，符合监管要求，不存在严重失信记录，

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失信行为或不良记录等证明材料;

5.信息真实性信用承诺书;

6.证明申请人符合要求条件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一条 险资运用奖补资金申报及审核流程。

1.企业申报：在辽企业与保险公司或保险资管公司等签订融资

合同并实际获得投资后，即可向省地方金融管理局递交申请材料，

申请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，包括纸质件一式五份和电子扫描件一

份（申报时间截至本年度 9月 15日前）。

2.材料审核：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查验，同

步交由企业所在市或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拟

奖补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验。经审核无误后，确定予以

支持的企业和奖补资金额度，形成奖补企业名单。

3.资金拨付：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按规定履行资金拨付程序，并

集中在本年度 11月前对所有申报的企业统一拨付。对于多个企业

申报奖补资金，且合计金额超过当年奖补资金总额度的，将按比

例向申报企业拨付奖补资金。同时，将相关信息抄送省财政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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